
 

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

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受让参与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部分财产份额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增加嘉兴基金持有份额，主要是因为其投资方向与公司主营业务密

切相关，同时基金持有的新能源电站均已持续运营3年以上，并且有效好的盈利

能力，有助于推动公司主营业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公司在新能

源领域的专业投资管理经验和完善的风险控制能力，帮助嘉兴基金获取稳定的利

润。本次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无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受让参与设立的股

权投资基金部分财产份额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为定边蓝天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借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

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为定边蓝天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融

资租赁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定边风电融资租赁提供担保，可加快项目

建设进度，加速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收，提高资金周转效率，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的权益，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独立董事议事

规则》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关于为定边蓝天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融资租赁



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

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张成武               丁云龙                刘晓光 

 

 

 

 

 

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